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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房产中介为业绩帮客户“倒腾”外汇，涉案2500万元

杨浦警方捣毁一个家庭式制假售假团伙

私下换汇暗藏法律风险
警 戒 线

专柜万元羽绒服网售300元？

在持续高压和政策教育下，主犯回国投案

在电子烟中加入兽用麻醉剂

在海外资产配置的热潮中，一
些看似“便捷”的资金通道，实则暗
藏法律风险。刘某某本是某国际房
产顾问公司职员，为达成房产销售
业绩，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利用职
业身份，将多名有换汇需求的国内
购房客户，介绍给他人进行外汇买
卖，并且从中收取约1%的交易额作
为换汇介绍费。

2026年3月，经闵行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被告人刘某某因违反国
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变
相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
节严重，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同时依法没收
其违法所得。

业绩压力下的“歪脑筋”

2019年起，刘某某就职于国际
知名房地产顾问公司，主要工作是
向国内客户推介英国房产。他发
现，自己的许多意向客户面临现实
难题：虽有充足的国内资金，却受限
于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兑换限
额，难以在短期内凑齐海外购房款，
影响其房产的销售业绩。
起初，面对客户关于“换汇渠

道”的试探性询问，刘某某尚能守住
底线，予以拒绝。然而，随着业绩压
力的增大和高额佣金的诱惑，他的
想法开始动摇。一次偶然的机会，
刘某某在服务一位在英国设有公司
并持有大量“闲置”外币的客户高先
生时，发现了一个“各取所需”的可
能。高先生希望将外币转换为人民
币，而刘某某的其他客户则需要人
民币换成外币。一场游离于监管之

外的资金交易就此开始。

“甩手掌柜”式的非法生意经

当有客户提出换汇需求，刘某某
便通过微信联系高先生，确认额度和
汇率。随后，高先生将其控制的境内
收款账户发给刘某某，再由其转发给
客户。客户将人民币转入指定账户
后，高先生确认到账，便从其境外账
户将等值港币转入客户的境外账户。
“手续费都是按照港币收取的。

其中，2000元港币换汇手续费是我
在给换汇客户境外转账时直接扣
除，留存在我的境外账户上；剩下的
汇率差我按汇率转为人民币，随后
通过微信转账给刘某某。”交易一旦
完成，高先生便会通过微信转账，将
约为换汇总额1%的“介绍费”支付给
刘某某。随着“业务”的熟练，刘某某
甚至做起了“甩手掌柜”，后期只负责
将双方联系上，让他们自行对接细

节。这种看似“超脱”的状态，让他产
生了自己并未直接参与非法买卖的
错觉，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非法换汇网络被厘清

然而，法网恢恢。2025年5月，
侦查机关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多个异
常交易账户，经研判，这些账户涉嫌
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提供便利，涉
嫌非法经营罪，随即立案侦查。案
件调查过程中，侦查机关进一步锁
定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同年7月，
刘某某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截至
案发，刘某某累计介绍多人非法换
汇约2500万元人民币。

2025年11月19日，该案移送至
闵行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
官面对海量的电子数据和错综复杂
的资金流向，与侦查机关紧密协作，
细致梳理了数百页的微信聊天记录
和银行转账流水。最终，刘某某与上

下家通过社交软件联系、商议汇率、
传递账户、支付介绍费的隐蔽行为模
式被完整还原，一个以刘某某为纽带
的非法换汇网络被彻底厘清。
在讯问中，检察官发现，作为拥

有较高学历和专业背景的海外房产
顾问，刘某某并非对法律一无所知，
而是将外汇管制法规视为可以绕行
的“技术障碍”，心存侥幸。
检察机关认为，刘某某违反国

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长期、多次
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牵线搭桥，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承办检察官指出，此案暴露出

部分跨境服务从业人员存在法律认
知误区。一些人将私下换汇视为
“帮朋友忙”或“市场行为”，却忽视
了外汇交易关乎国家金融稳定和经
济安全，任何未经许可的私自买卖、
介绍买卖行为，都是对国家金融管
理秩序的破坏。 本报记者 赵菊玲

一些吸食者为了追求过瘾快感
会购买所谓的“上头电子烟”，这里
面往往添加了一些合成大麻素或依
托咪酯等成分。令人发指的是，竟
然还有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
电子烟中掺杂兽用麻醉剂。近日，徐
汇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在电子烟弹
中掺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这
一跨国犯罪团伙的多名成员均被处
理，其中一名被列为国际追逃“红通
人员”的主犯也在持续高压和政策教
育下回国投案。针对本案中暴露出
的电子烟管理问题，徐汇区检察院
还向职能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书，推动辖区内电子烟行业强化
监管，促进形成“刑事打击+行政监
管+公益保护”的综合治理格局，有
力维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吸食者出现幻觉手抖

2024年5月，徐汇公安分局收
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
觉的电子烟，立案侦查后，先后抓获
位于境内的犯罪嫌疑人邱某等7
人。徐汇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员提
前介入。经查，2024年1月至7月，

主谋孙某组织邱某等7人，在未取
得烟草制品生产、经营相关许可证
的情况下，从地下交易市场购入兽
用麻醉剂“替来他明”原料，又从网
络采购烟油、烟弹壳等材料，在上海
某出租屋内生产、销售掺入“替来他
明”成分的电子烟弹。2024年3月
起，孙某前往泰国，远程遥控指挥邱
某统一负责上海地区的制假贩假事
宜。其间，该团伙发货2000余单，
销售金额共计170余万元。经上海
市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检验，涉案
电子烟弹均系伪劣产品。
购买者反映，吸食电子烟后都出

现了“幻觉”“上头”等情况，部分吸食
者甚至在接受讯问过程中还出现口
齿不清、手抖等症状。检察官与公安
干警一同查看扣押的在案证物时，即
使是未拆封的电子烟弹，仍令在场
人员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
经走访兽药管理部门、咨询司法

鉴定专家、查阅相关监管文件与科研
文献后，检察官了解到，“替来他明”
虽不属于毒品且未被列入药用类、非
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但
其用途为兽用麻醉药品，不得供人使

用。人类吸食“替来他明”后，易导致
幻觉、意识模糊及神经损伤，过量吸
食可能导致全身麻醉、呼吸抑制甚至
死亡。综合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专
家论述等证据，足以证明该团伙生
产、销售的伪劣“兽药电子烟”对人体
具有实质性危害，其行为已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2025年，经徐汇区检察院依法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
邱某等人提起公诉，徐汇区法院分
别依法判处邱某等7人有期徒刑8
年3个月至2年不等，并处罚金90万
元至10万元不等。

主犯藏匿境外被追逃

本案的另一名主犯孙某自
2024年3月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泰
国，之后一直远程遥控境内团伙制
假贩假，案发后，孙某藏匿境外妄图
逃避处罚。检察机关根据他与团伙
成员的通话录音、同案犯的供述及
相关证人证言，锁定其为主犯后，于
2024年9月依法对孙某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并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开展
国际追逃。依托国际刑事执法协

作，我方与泰方就孙某的追逃事宜
达成共识，同时在境内积极联系孙某
家人劝其投案自首。在持续高压和
政策教育下，眼见逃避无望的孙某于
2025年10月回国投案。近日，经徐
汇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徐汇区法院依
法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
并处罚金100万元。

有了此案的办理经验，检察机
关与公安机关根据类案线索，又成
功捣毁一个制售“兽药电子烟”的犯
罪团伙。3月12日，在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前夕，徐汇区检察院依法以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团伙成
员冯某、弓某等人集中提起公诉。

对于案件中暴露出的电子烟管
理问题，徐汇区检察院还主动走访职
能部门，了解电子烟行业监管现状及
遇到的问题，共同研究行业治理方
法，并在案件判决生效后，向其制发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书，推动辖区内电
子烟行业强化监管，促进形成“刑事
打击+行政监管+公益保护”的综合
治理格局，有力维护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安全。通讯员 姜俊鹏 刘秋含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通讯员 朱家仪 钟恒
瑞 记者 孙云）仅需300元，就能在
网店里买到专柜售价上万元甚至更
贵的国际知名品牌羽绒服？价格悬
殊的背后，竟藏匿着一个家庭式制
假售假团伙。近期，杨浦警方破获
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三名。
去年12月，市民李先生向杨浦

警方求助，称其在某短视频平台网
购的所谓名牌羽绒服面料粗糙、气
味刺鼻、布满线头，与正品做工存在
显著差异，而且保暖效果不佳，开
线、钻绒等质量问题频发。
接报后，杨浦警方委托专业知

识产权服务公司对报警人购买的羽
绒服进行专业质量鉴定。结果显
示，衣服的标识、工艺和材料均不符
合正品生产要求，属于假冒品牌商
品。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

查，很快查明涉案网店实际负责人
王某的信息，并进一步锁定了位于
外省市的发货地点。
经深入侦查，在充分掌握了犯

罪证据后，专案组确认当地某服装
加工作坊正是由王某及其家庭成员
共同制售假冒品牌羽绒服的窝点。
1月15日，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专案
组成功将王某、王某斌和程某等三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大量
假冒品牌标识的羽绒服4000余件、
马甲3000余件，以及待使用的假冒
胸标、水洗标、领标、吊牌等配件
300余件，案值金额100万余元。
到案后，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

称，王某早年曾与父亲王某斌从事
服装加工生意，因利润微薄，便萌生
了仿冒售卖国际知名品牌羽绒服的
念头。自去年6月起，王某租用一
处农村自建房作为窝点，与其父
亲、妻子共同组成家庭式制假售假
作坊。三人分工明确，王某负责全
面运营，包括采购无标识的“光板”
羽绒服、马甲和假冒的胸标、水洗
标、领标等配件，同时负责线上店
铺的销售；其妻程某负责服饰加
工，招聘并指导工人进行缝标、绣
标工作；其父王某斌则负责后期处
理，包括剪除线头、包装及分拣发
货。加工完成后，假冒服饰通过王

某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三家店铺
及社交平台渠道，打着“1:1复刻”旗
号，以每件300元的价格对外销
售。截至案发，累计销售金额已超
过4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
假冒注册商标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王某斌、程某因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杨浦警方将持续重拳整治各
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
罪，净化市场环境，用心守护群众消
费安全，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
讯员 陈勇 记
者 孙云）放在衣
橱里的保险箱怎
么消失不见了？
近日，市民钱女
士发现家中的保
险箱连同里面的
财物消失不见，
她报警后，民警
找到了犯罪嫌疑
人，竟然是她的
前男友林某。原
来，林某求复合
不成，就偷走了保
险箱，将里面的8
万元现金沉入河
底隐匿行迹。目
前，林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徐汇公
安分局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钱女士报警
时称，近期只有
前男友和几位女
性朋友曾到访家
中。田林新村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
迅速展开调查。
经现场勘查，民警
初步排除了外部入侵作案的可能
性。经调取楼道公共视频发现，一
天凌晨，在钱女士家租住的前男友
林某曾手持数个鼓胀的垃圾袋离
开住所。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
前往小区垃圾房搜寻，成功找到
了已被破坏的保险箱。

证据确凿，警方立即将林某
抓获归案。到案后，林某对盗窃
事实供认不讳。据其交代，他想
和钱女士再续前缘不成，便想报
复，想到曾在钱女士家看到过保
险箱，便打算将其偷走。案发当
晚，林某趁钱女士熟睡时，用垃圾
袋包裹保险箱后搬走，使用工具
强行撬开，取走箱内8万元现
金。为隐瞒赃款来源，他将现金
包入塑料袋，再沉入附近河底。
林某原以为此举天衣无缝，没想
到警方仅用数日便将其抓获，并
成功从河底打捞到藏匿的赃
款。目前，林某因涉嫌盗窃罪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